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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

會簽時注意動支經費是否符合規定

能明確揭示核銷相關規定及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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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相關規定

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

90年11月22日訂定

…

…

105年3月3日修正

105年9月10日修正

107年8月3日再修正

修正理由:考量機關實務作業需求，朝簡化行政作業原則
，並配合政府減紙、減章等簡化行政政策，期能使本要點
切合機關實務需求，有助於各機關業務推動更加順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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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支出憑證，指為證明支付事實所取得之收據、統一發票或
相關書據。 《§二》

二、各機關員工向機關申請支付款項，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

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，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

任。《§三》

◆ 報支責任與審核責任

支出憑證係透過網路下載列印者，應由經手人簽名。

◆ 本次修正部分點次均規範支出憑證得透由網路下載列印，又

透過網路列印之支出憑證真實性，應由機關經手人簽名負責，

為免於各點重複規範，爰於第三點第二項增訂一致性之規定，

以資遵循。

三、本要點有關應簽名部分，得以蓋章代之。《§二十四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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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收據應由其受領人或其代領人簽名，並記明下列事項： 《§五》

（一）受領事由。

（二）實收數額。

（三）支付機關名稱。

（四）受領人之姓名或名稱；身分證明文件字號、營利事業或扣繳

單位統一編號(以下簡稱統一編號)。

（五）開立日期。

前項各款如記載不明，應通知補正，不能補正者，應由經手人

詳細註明，並簽名證明之。

受領人為機關或支付機關已有留存受領人資料者，得免依第一

項第四款規定記明身分證明文件字號或統一編號。

支付機關得依其業務性質或實際需要，於收據增列其他應載明

之事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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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由於部分營利事業出具之收據，未依現行規定載明地址，須通知該
事業補正，致遭各界批評本點規定應記明事項繁瑣，迭有修正建議。

◆ 基於收據上載明受領事由、金額、受領人姓名、支付機關名稱及開
立日期等項目，已滿足原始憑證之條件，爰刪除「地址」一項。惟
考量各機關實務作業需求，或有須請受領人載明之事項，為免請受
領人再另行查填，增加文件作業，爰增列第四項支付機關得自行增
列收據其他記載事項之規定。

◆ 第一項第四款「國民身分證」修正為「身分證明文件字號」，即本
國人應記明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，外國人則可記明居留證或護照號
碼。

◆ 非營利團體無營利事業統一編號，但有扣繳單位統一編號，爰第一
項第四款「營利事業統一編號」修正為「營利事業或扣繳單位統一
編號」。

◆ 除本機關人員外，與機關經常往來之交易對象，其基本資料大部分
均會留存機關，應可免每次出具收據均須填列身分證明文件字號、
統一編號，爰第3項免記明部分將本機關人員修正為支付機關已留存
受領人資料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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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不用

◆得否出現「統一發票專用章」字樣?

◆是否應具備負責人章?

◆統一編號欄位是否一定要填滿?

◆買受人是否一定要全銜?

◆品名得否以餐盒列支？餐盒內容物是否須鉅細靡遺？

◆「千」、「百」非「仟」、「佰」，是否退件更正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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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據審核作業

◆ 受領事由、實收數額《§五、(一)(二)》

(一)複核受領事由、單價、數量與請購單、估價單或其他書據
應相符。

(二)複核單價、數量及總數之乘算及加總應正確。

(三)實付數不得超過總數。實付數如小於總數時，應將實付數
列註，並由經手人簽名。

…
Q：機關取得店家開立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，是否應載明採購

單價及數量？
A：茲以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係就通案收據之要件予以規範

，並未要求載明數量、單價，宜由機關視業務有核對需要
時【如購置家具複核請購單或其他書據（估價單等）】，
應請店家開立收據時一併記明；如係性質簡單案件無需核
對時（如購買100元螺絲等），可免記明數量及單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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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機關採購多項財物或勞務而取得廠商提供固定金額折扣，
是否須將該金額平均分攤於收據或統一發票各項單價？

A：機關取得支出憑證，係為證明支付事實所取得之收據、統
一發票或相關書據，倘廠商提供之折讓未明確歸屬任一項
目，其開立之收據或統一發票以總額減項方式記明，亦可
證明支付事實，主計人員無須退件。

Q：機關開會或辦理活動簽呈中敘明有食用便當之需要，以麵
食或三明治報支，主計人員是否退件？

A：機關提供便當原意係為供應餐食，麵食或水餃並未逾越原
於簽呈內供餐之意旨，主計人員應尊重業務單位，無須退
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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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機關經費列有茶水費，以咖啡或果汁報支，主計人員是否
退件？

A：主計人員依據機關相關規定等執行內部審核，如機關已有
明確規範茶水費僅限茶包、杯水或瓶裝水，退件時應向業
務單位妥為說明係與機關規定未合；倘未有明確規範，且
提供茶水費原係為供應飲料，咖啡或果汁應已符合其意旨
，主計人員無須退件。

Q：機關在核准餐費額度內，以餐點及相關所需用品（如免洗
餐盤等）報支，主計人員是否退件？

A：主計人員依據機關相關規定等執行內部審核，如機關已有
明確規範相關用品不得於餐費內報支，主計人員退件時應
向業務單位妥為說明係與機關規定未合；倘未有明確規範
，基於免洗餐盤等所需用品係於食用餐點之合理範圍內，
主計人員無須退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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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受領人之姓名或名稱；身分證明文件字號、營利事業或扣繳
單位統一編號。《§五、（四）》

◆受領人為機關或支付機關已有留存受領人資料者，得免記明
身分證明文件字號或統一編號。《§五、第三項）》

◆支付機關得依其業務性質或實際需要，於收據增列其他應載
明之事項。《§五、第四項》

Q：機關補助民間團體經費是否要求其出具之收據應由負責人
、主辦會計、出納人員簽章，方行辦理結報作業？

A：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5點規定略以，收據應由其受
領人或其代領人簽名，並記明受領事由、實收數額、支付
機關名稱、受領人名稱及開立日期。上開規定並未要求收
據須由負責人、主辦會計、出納人員簽章，又現行民間團
體開立收據未必具備該等人員簽章，爰主計人員無須要求
，惟相關法規另有規範者，從其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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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開立日期《§五 (五) 》

(一)原則應為經費列支當年度或次年截止支付日前，如有例外
應注意其合理性。

(二)應與請購單或其他書據核對，判定其合理性。如在請購單
或其他書據核准前開立者，應請申請單位註明理由。

(三)報支時間與開立日期相距過久者，應請申請單位註明收件
日期及理由，以釐明責任。

Q：未及於年度關帳前辦理經費結報，得否報支？
A：對於已逾年度之經費結報案件，倘業務單位已確認機關應給

付（例如同仁奉派出差依規定請領旅費，係公法上財產請求
權，在所規定之消滅時效內，機關應給付員工旅費；廠商依
約履行且經機關完成驗收，機關對廠商負有給付義務，在民
法規定消滅時效內，機關應給付廠商價金），如預算來源可
供容納，會計單位不宜逕已逾會計年度為由而拒絕支付，惟
如有因人為疏失致延宕結報等情事，得視情況釐清查明相關
人員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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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人員之公法上財產請求權，消滅時效期間《公務人
員保障法106年6月4日增訂第24-1條》

一、因十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者：

（一）執行職務時，發生意外致受傷、失能或死亡應發
給之慰問金。

（二）依法執行職務涉訟輔助之費用。

二、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者：

（一）經服務機關核准實施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之費
用。

（二）經服務機關核准之加班費。

（三）執行職務墊支之必要費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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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統一發票應記明下列事項：《§六》
(一)營業人之名稱及其統一編號。
(二)品名及數量。
(三)單價及總價。
(四)開立統一發票日期。
(五)買受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。

◆ 依財政部所訂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規定，營業人地址已非
電子發票證明聯應記載事項，基於地址資訊對機關經費報支
較無必要性，爰刪除營業人地址部分。

◆ 電子發票僅得輸入機關統一編號，無法記載機關名稱，爰配
合電子發票格式，將原列應記明買受機關名稱部分修正為買
受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。

前項各款如記載不明，應通知補正，不能補正者，應由經
手人詳細註明，並簽名證明之。第二款如僅列代號者，應
由經手人加註品名並簽名證明；必要時，應註明廠牌或規
格。第二款及第三款如以其他相關清單佐證者，得免逐項
填記。第五款之買受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如確係具有機密
性者，得免註明。 《§六、第二項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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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統一發票如採電子發票開立者，依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
規定由營業人提供或機關自行下載列印之電子發票證明聯，均
得作為支出憑證。電子發票由營業人提供者，經手人應於發票
或申請動支經費文件註記發票字軌號碼；如未列明營業人名稱，
得免予補正。《§六、第三項》
◆ 依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規定，電子發票證明聯分有由營業人

提供之證明聯以及機關自行下載列印，爰明訂均得作為支出憑
證。又電子發票如由營業人提供者，為利日後模糊時，機關可
至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查考，免再影印電子發票，爰參酌本
總處103年2月18日主會財字第1030500096A號函規定，規範經手
人應於發票或申請動支經費文件註記發票字軌號碼。

◆ 依102年度修正之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規定，營業人名稱已非
屬電子發票證明聯應記載事項，惟為利機關核對付款對象是否
正確，爰有請業務單位補正之要求，實施以來，迭有機關反映，
以零用金支付非撥付廠商案件、營業人名稱有合約或報價單等
資料可資核對、機關已建有經常往來廠商基礎資料、可至財政
部稅務入口網查詢等，補正反而增加行政作業負擔，又有匯款
營業人之必要時，應由業務單位負責提供正確匯款資料。爰為
簡化行政作業，增列電子發票如未列明營業人名稱，得免予補
正之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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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聯式及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，不得逕以扣抵聯（第二聯）結報
Q：廠商開立三聯式統一發票，除收執聯外，是否需併同檢附扣抵

聯辦理報支？
A：
一、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7條略以，三聯式統一發票係專供營業

人銷售貨物或勞務與營業人，第1聯為存根聯，由開立人保存
，第2聯為扣抵聯，交付買受人作為扣抵稅額等之用，第3聯為
收執聯，交付買受人作為記帳憑證。

二、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2點規定，支出憑證係為證明支付
事實所取得之收據、統一發票或相關書據，基於廠商統一發票
收執聯業足以證明機關支付事實，爰報支經費時，主計人員無
須要求檢附扣抵聯併同報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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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107年度已發生權責之採購案件，廠商於108年1月15日前開
立108年度發票向機關請款，機關得否以107年度經費撥付？

A：依中央政府總決算編製作業手冊規定，各公務機關凡於12月
31日已發生債務或契約責任，應於次年1月15日截止支付。
爰機關辦理採購案件，如於107年度已發生債務或契約責任
，並於108年1月15日前取得發票且無待辦理事項者，應可於
107年度經費項下付款，無需要求廠商將發票日期修改為107
年度。

Q：廠商開立107年度發票，業務單位因故延遲於108年3月方行
辦理請款作業，是否需請廠商改開立108年度發票？

A：採購案件完成驗收作業後，廠商開立發票請款，機關依契約
已有給付義務，不宜以機關行政程序延遲而要求廠商改開立
108年度發票。爰在機關有給付義務，且不違反經費支用規
定之原則下，可於支付年度預算相關經費項下支應，惟報支
時間與開立日期相距過久者，應請業務單位註明收件日期及
理由，以釐明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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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同仁赴遠地出差住宿取具廠商開立之統一發票，漏未載明
買受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，如何處理?

A：機關同仁出差住宿取具廠商開立之統一發票，漏未載明買受機關
名稱或統一編號，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6點規定，應由原
開立發票廠商補正，如出差同仁評估補正不符成本效益者，可
依同點規定於發票註明並簽名之方式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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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支出憑證之總數應用大寫數字書寫。但採用機器作業、國

外憑證無法用大寫數字表示或各機關衡酌有相關佐證資料
可證明收據所列金額之正確性者，不在此限。《§十七》

◆ 為避免數字遭竄改，支出憑證總數應以大寫數字書寫為原則，
實務上機關如已就相關佐證資料確認收據所列金額之正確性者，
應可彈性處理，爰除原列採用機器作業或國外憑證無法用大寫
數字表示者外，增列各機關衡酌有相關佐證資料可證明收據所
列金額之正確性者，以作適度放寬。

支出憑證之總數書寫錯誤，應由原出具者劃線註銷更正，
並於更正處簽名證明。但統一發票書寫錯誤者，應依統一
發票使用辦法規定另行開立。

八、各機關依法提存之款項，因無法取得受領人或代領人之收
據，應檢具國庫存款收款書及由經手人加註影本與原本相
符並簽名之提存書影本。《§八》

◆ 影本本應與正本相符，且本點已規範經手人應於影本簽名以示
負責，不因是否另行加註「影本與原本相符」之文字而有所影
響，爰刪除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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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各機關支付款項，應取得收據、統一發票或相關書據。《§四》

各機關非屬採購案之支出款項，以下列方式支付及取得
相關文件者，該文件得作為支出憑證：

(一)委託金融機構（含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之儲匯處，以
下同）匯款、轉帳或簽發禁止背書轉讓票據，取得金融
機構支付各受款人明細之簽收或證明文件。

(二)由政府公款支付機關（構）直接匯款或簽發禁止背書轉
讓票據，取得政府公款支付機關（構）之簽收或證明文
件。

前項簽收或證明文件僅記載受款人名稱、帳號及金額等
部分資料者，連同機關留存受款人其他相關資料，應符合第
五點所定收據應記載事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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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匯款支付非屬採購案，是否要取具受款人收據?

A：現行支付款項利用匯款及轉帳等方式日趨普遍，非屬採購案
在受款人尚未實際收到款項時即請其開立收據，常引起受款
人反彈，為減少爭議：
◆ 非屬採購案依處理要點第4點取具支出憑證，已可證明支
付事實，機關得免請受領人出具收據。

◆ 各機關支付出席費、講座鐘點費，以清冊或明細資料方式
作業，不用另加「收據」二字。

◆ 民眾申請政府補助時，可於申請時，將匯款資料一併填列，
核可後即可立即匯款，毋須再請民眾提供收據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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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機關支付獨資企業之款項，是否須由獨資企業出具切結書，
始得匯入負責人戶頭？

A：獨資企業因不具獨立之法人人格，所生權利義務歸屬於出資
之個人，依財政部國庫署 102年 11月 7日台庫支字第
10203758500號函規定，各機關支付獨資企業採購案款時，
如該獨資企業未開立存款帳戶，得於付款憑單之支出用途欄
載明獨資企業名稱及負責人姓名，並於受款人欄填列負責人
姓名後，將款項存入負責人帳戶。爰各機關尚無須請獨資企
業另行出具切結書。

Q：履約分公司開立發票請款並要求匯入總公司，是否因發票開
立與付款對象並未一致，不得將款項直接支付總公司？

A：分公司為本公司之分支機構，其與本公司在法律上係同一人
格，權利義務主體僅有一個。復依營業稅法規定，發票無論
由總公司或分公司開立，並不會衍生逃漏稅之問題。爰倘分
公司要求將價款逕付總公司，得據以辦理付款事宜（必要時
得請業務單位敘明相關事由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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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各機關繳納公用事業費款（如水電費、電信費、瓦斯費等）
之相關繳費證明文件及繳費通知單，得作為支出憑證；公
用事業業者將繳費通知單整併至繳費證明文件者，各機關
免附繳費通知單。《§四、第三項》
◆ 公用事業自105年改為開立無實體電子發票，如要紙本發票，

機關需自行至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列印，為簡化各機
關經費報支作業，得依上開規定，以繳費通知單連同相關繳費
證明作為報支之憑證，免再取具電子發票。

◆ 繳費證明如機關透過公庫支付者，以其簽收或證明文件；至超
商或其他代收機構繳納者，檢附其出具代收證明；至公用事業
業者繳納或透過金融機構轉帳者，則以其出具之繳費憑證或繳
費結果通知等。

◆ 另需特別注意，依現行規定，機關與須開立發票廠商交易往來
者，除公用事業費款財政部有其特殊考量，同意可不檢附發票
資料外，其餘仍應檢附發票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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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採購案於經費結報時，應檢附收據或統一發票、驗收證
明文件及其他足資證明之相關文件；訂有契約者，應檢附
契約副本或抄本。
無前項驗收證明文件或其他足資證明之相關文件者，應由
驗收人員簽名。《§十二》

Q：採購案經費報支時，核准簽案是否須為正本？
A：

◆ 支出標準及審核作業手冊第貳篇憑證之審核五、經費結報
檢附憑證表之（二）採購、補（捐）助及委辦類，檢附憑
證其中之一係請購表單或核准公文影本，其備註並敘明如
契約副本、抄本或核定函已含括請購表單或核准公文之主
要內容，可資證明事項發生經過，機關得視業務需要，衡
酌免附請購表單或核准公文。

◆ 基於採購簽案係由業務單位簽辦，其正本已循相關公文規
定歸檔及保存，爰辦理經費報支時，主計人員無須要求檢
附簽案正本；至請購表單未有歸檔之需要時，應以正本辦
理報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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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勞務採購案件經費結報，是否須檢附結算驗收證明書？

A：

◆ 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12點規定略以，採購案於經
費結報時，應檢附收據或統一發票、驗收證明文件及其
他足資證明之相關文件。上開驗收證明文件係驗收紀錄
，依政府採購法製作之結算驗收證明書，非屬結報之必
要文件。

◆ 又依政府採購法第73條規定，工程、財物採購經驗收完
畢後，應由驗收及監驗人員於結算驗收證明書上分別簽
認，勞務驗收準用之。基於勞務採購案件依上開規定係
由機關視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填具結算驗收證明書，倘
業務單位未製作該證明書，主計人員勿額外要求其提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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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廠商請求退還保證金，機關是否應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取
得載明廠商統一編號之收據？

A：依出納管理手冊第32點，機關收取保證金應開立收據交付廠商
，至機關退還保證金，係屬保管款返還事項，尚非政府支出，
爰非屬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適用範疇，實務上機關係以取得
原開立收取保證金收據，作為退還證明；倘廠商遺失收據，得
由其出具切結書或相關說明文件後辦理後續退還事宜。

Q：員工健康檢查費、加班費及獎補助款是否需驗收（證明）人核
章後始得付款？

A：依政府採購法第71條規定，機關辦理工程、財物採購，應限期
辦理驗收，勞務採購準用；又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12點略
以，採購案於經費結報時，應檢附收據或統一發票、驗收證明
文件及其他足資證明之相關文件，無前項驗收證明文件或其他
足資證明之相關文件者，應由驗收人員簽名。員工健康檢查費
、加班費及獎補助款等非屬採購案件，實務上亦無驗收之必要
，主計人員無需額外要求驗收（證明）人核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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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支出憑證如有遺失或供其他用途者，應檢附與原本相符之
影本，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，由經手人註明無法提出原本
之原因，並簽名。
支出憑證及前項應檢附之影本或文件，如因特殊情形不能取
得者，應由經手人開具支出證明單，書明不能取得原因，據
以請款。《§七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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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支出證明單－到底怎麼用?

A：

優先順序～
1.支出憑證(收據、
發票或相關書據)。
2. 與原本相符之影
本，或其他可資證
明文件。
3.支出證明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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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分批（期）付款之收據或統一發票，應附分批（期）
付款表，列明應付總額、已付及未付金額等；其訂有
契約者，應於第一次付款時檢送契約副本或抄本。但
機關採系統或另以其他方式管控者，得免附分批（期）
付款表。《§十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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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、數計畫或科目共同分攤之支付款項，如需分別開立傳票，
且其支出憑證不能分割者，應加具支出科目分攤表。《§十四》

◆ 刪除本表備註與附註1後段有關註記原始憑證黏附支出憑證簿冊數及號
數之規定，以及本表核章欄位。惟考量部分機關仍有加註之需要，爰
於附註2增加得增列核章欄位或備註說明文字之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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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五、數機關分攤之支付款項，其支出憑證無法分割者，依下
列方式辦理：《§十五》

(一)由主辦機關支付廠商者，支出憑證應加具支出機關分攤表，
由其另行保存，或彙總附入支出憑證簿，其他各分攤機關
應檢附主辦機關出具之收據及支出機關分攤表或載明其內
容之公文。

(二)由分攤機關分別支付廠商，主辦機關除免出具收據外，並
依前款規定辦理。

◆ 考量實務上主辦機關針對分攤經費之憑證，多未有運用支出
憑證簿裝訂之情形。又會計法針對會計憑證裝訂保存已有相
關規範，應無於本要點另行規範之必要，爰刪除本點第一款
有關分攤經費憑證保存或彙總附入憑證簿之規定。

◆ 茲因現行實務作業，主辦機關有以出具公文方式，敘明總金
額、分攤機關、分攤基準及金額等，連同收據，通知各該分
攤機關撥款，未再出具支出機關分攤表。考量公文亦可證明
支付及分攤事實，爰於本點第一款後段增列「或載明其內容
之公文」之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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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六、透過網路完成交易，須取得統一發票者，應依規定辦理；
無須取得統一發票者，得以獲有記載事項足資證明支付事
實之電子憑證，作為報支之憑證。 《§二十一》

Q : 邀請外聘學者專家擔任講座或出席會議，使用手機票證搭乘台灣高速

鐵路者，透過網路下載購票證明如何報支？

A: 外聘學者專家搭乘高鐵交通費，可直接以電子郵件傳送高鐵電子票證

檔案（T Express手機票證購票資訊查詢系統下載PDF檔案格式之購票

證明）辦理核銷，無須再行列印紙本寄回一節，考量從電子郵件帳戶

及郵件內容，可查考是否由各該外聘學者專家提供高鐵電子票證檔案，

故由機關業務承辦人員（經手人）將電子郵件及所附高鐵電子票證檔

案下載列印並簽名後，得作為報支憑證。至所提出高鐵電子票證檔案

之支付事實真實性，仍由各該外聘學者專家本誠信原則負責。

（行政院主計總處107年3月1日主會財字第1071500056號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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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:外聘講師可否以去程車票票根或購票證明單核銷高鐵交通費

A:
◆「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」規定，外聘講座視實際需要核
實支給往返交通費，但已使用主辦或訓練機關（構）學校公務車輛接送或致送
車票、機票者，不得再支給。「支出憑證處理要點」規定，各機關支付款項，
應取得收據、統一發票或相關書據；收據應由其受領人或其代領人簽名，並記
明所列事項。
◆主計總處90年4月2日台90處忠字第03098號函示略以，訓練機構聘請講座授課
，因非以出差派遣，故非屬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所規範範圍；依上開支
給規定，外聘講座視實際需要核實支給往返交通費，其中「核實」係指由訓練
機構審核事實無誤後發給，若授課講座搭乘飛機往返之事實明確，但無法取得
機票者，可依上開處理要點規定，改以受領人親自簽名或蓋章之收據核實列支
。
◆外聘講師可以去程車票票根及購票證明單核銷高鐵交通費一節，仍應由各機
關依照上開相關規定辦理。至外聘講師倘確因故無法提供回程高鐵車票票根，
可依上開本總處90年4月2日函示意旨，本誠信原則洽請機關改以受領人親自簽
名或蓋章之收據報支，並不得有重複支領情事發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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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同仁出差至Agoda網站訂房，並取得其開立之電子憑證（未開立發票）得
否作為報支經費之憑證？

A：

◆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，外國事業、機關、團體、組織在我
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且銷售電子勞務（以下簡稱境外電商）予境內自
然人，應於我國辦理稅籍登記及報繳營業稅，又其報繳稅款方式，依財
政部106年2月間函示，自106年5月1日至107年12月31日得依統一發票使
用辦法第4條第35款規定免開統一發票，並設有境外電商課稅專區供查詢
相關資訊。

◆ 又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2點規定，支出憑證為證明支付事實所取得
之收據、統一發票或相關書據。又同要點第3點及第21點規定，透過網路
完成交易，須取得統一發票者，應取得統一發票；無須取得統一發票者
，得以獲有記載事項足資證明支付事實之電子憑證，並由經手人下載列
印並簽名，作為報支之憑證。

◆ 茲以Agoda架設網站提供訂房服務，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，已屬營
業稅法定義之境外電商；又查Agoda業已完成稅籍登記，依財政部函示之
規範期間內106年5月1日至107年12月31日得免開立統一發票，出差人倘
於前述期間確有出差住宿事實，透過網路交易取得支付事實證明之單據
，得由經手人依上開規定下載列印電子憑證並簽名後辦理結報。

https://www.etax.nat.gov.tw/etwmain/web/ETW303W


肆、結語

◆ 業務實質及技術方面，尊重業務單位之衡量、
判斷及認定。

◆ 掌握最新法規，與時俱進。

◆ 全國主計網建置「內審專區」
http://ebas.gov.tw/myPortal.do?p_p_id=null&p_p_lifecycle=0&p_p_state=normal&p_p_mode=view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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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ebas.gov.tw/myPortal.do?p_p_id=null&p_p_lifecycle=0&p_p_state=normal&p_p_mode=vie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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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報告

謝 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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